
五九 

元元

◎

報公躍
號二卄月四年入拾國民期星

e^b

k

云
意
國
因
鑒
於
許
多
减
軍
會-
界
各
國
之
文
化 
並
能
取
各
宗
教
之
長
以
藤
展

宣
讀
演
說.

名
譽
法
學
博
士

禮
時
，。授
坎
拿
打
首
相
傾
一 

■
前
德
皇
之
弟
病
故 

柏
林
廿"
電
.，前
德
皇
威.

議
失
敗
。。現
特
謀
盡
其
貴
任
：
以
自
鞏
固
國
防 

云
。。旣
畢 
。意
相
上
前
代
意
王
宣
布
國
會
正
式 

開
會:

H

本
國
民
性•
，•：=:
人
令
新
舊
文
化
合
一
，。結
果 

生
出
豈
種
仁
恕
2

精
神
致
新
學
家
小
妄
攻
舊 

學
家 
而
舊
學
家
又
能
以
寬
洪
之
量
包
容
新
人

患

物
：

術
零

天肺炎
症

C

是
日  

/1: 次
美
麥
埠
逝
Hf:?

享
壽
六
卜 

有
六
、"
査
伊
久
爲
病
魔
纏
繞
。"
不
能
于
数
月
前 

往
多
倫
參 m
慶
賀
其
兄
七
秩
壽
辰 
.
美
國
各
處

単
一
瓶
閒

Z

物
象
和
諧
。此
彼
輩
胥
受
欣
賞
一
時
一
物
之 

透
澈
訓
練
。
故
其
寫
作
極
有
次
序
。 
惟
余
有
壹 

言
奉
吿
。今
H

爲
機
械
時
代
CC
W:人
常
用
機
械 

致
富
一 
此
種
物
質
化
於
吾
人
固
暫
時
有
利 
，然

■

，因
伊
曾
广
一
九
零
二
年
往 

収
舉
行
其
兄
快
艇
流
星
號
進

均
耳
軒
利
氏
之
名-

美
國
哲
四
城. 

水
禮
：

•
保領事致僑胞吿別書 

敬
敗
者
一 
叠
奉
政
府
電
開
，
駐
坎
拿
大
總
領
事 

館
事
務
重
要
」
不
能
無
人
負
貫
，r
而
周
總
領
事 

亟
欲
離
館
返
國
，"
調
派
駐
溫
爵
華
領
事
保
君
埠 

1)0 
前
往
柯
京
代
理
駐
坎
拿
大
總
領
事
等
因
： k
 

母
奉
命
之
餘
：
惶
愧
交
加"
、經
數
電
懇
辭
：
未 

蒙
批
准
：
現
因
周
總
頷
事
離
館
在
卽
；
而
乂
未 

便
將
領
館
關
閉
二
盖
駐
坎
總
領
事
館-> 
爲
吾
中 

華
堂
堂
大
國
之
代
表
機
關
：
有
管
理
全
坎
事
務 

之
權
，爲
僑
民
生
命
所
托
，，况
中
坎
正
在
磋
商 

訂
約
，。以
圖
修
改
移
民
苛
例
之
時
，一
若
接
代
無 

人
：
則
各
事
停
頓"
。有
遺
笑
於
外;
代
埠
上
念

二
須
設
法
培
養
德

咅
人
一

性 
，使
生
活
各
項
趨
於
單
簡
，。其
要
一 

用
單
簡
之
原
理
云
七
査
川
埼
氏
曾
出. 

育
曾
議"
爲
日
本
代
表
員
。

■
溯
源
分
堂
歓
送
會
誌
盛 

域
多
利
函
，，溯
源
分
堂
於
昨
卜 

晚
九
點
鐘
一
開
會
畝
送
由
安
14.

教

號
「星
期
九
」 

省
蘭
頓
埠
假

道
此
間
歸
國
之
雷
Tt 韶
君
：
由
本
埠
歸
國
之
雷 

日
豪
6
;

該
昆
仲
依
時
蒞
會:
旃
爲
踴
躍
；
首

0

乞
丐
居
心
叵
測

上
星
期
六
日
，
仙
遜
氏
八
小
衙
被
控
爲
行
竊
堪 

碼
街
夾
希
士
定
街
之
滿
抽
叮
但
行
門
匙
案
、
據 

該
銀
行
員
役
供
稱 
被
告
於
上
Y

期
四
H

入
該 

趣
行
7

向
各
行
員
什
乞"
臨
出
門
時)
瞥
見
大 

門
鎖
孔
插
有
鎖
匙
，卽
携
之
而
遁
，爲
門
役
察 

悉
，旋
將
之
逮
案
：
法
官
梳
氏
判
爲
有
罪
；
着 

押
候
遲
H

方
定
如
何
發
落
；

0

盅
高
華
西
卷
館
開
市
之
熱
鬧 

鄭
振
衡
、振
秀
、漢
特
等
君
。現
在
喜
市
定
街
東 

門
牌
什
七
號•
新
fill.四
餐
館
一
間
，名
「雯
高
華
」 

、
經
广
1
八
號
開
强
營
業
，
訪
員
往
該
餐
館
用 

膳
，，見 

](- 
裝
飾
輝
煌 
佈
置
完
善
。
異
常
雅
潔 

。
中
西
男
女:
前
往
光
曲 
極
形
踴
躍
“洵
爲

請
宜
韶
君
臨
別 

繼
請
鄺
熙
敬 

均
祝
二
君 
一 帆 

工
作
，洋
洋
萬 

以
茶
点
餉
衆
，。

由
方 
Jlil: 燦
宣
佈
開
會
自
趣£
 

贈
言
，詞
年
勉
勵 
但
堪
動
」

、雷
學
農
、甫 
YI 雁
等
存 

風
順 
安
抵
州
里 
努 

言
「
娓
娓
動
聽
，
時
至

力
社
會

後
各
與
貳
行
握
手
爲
诡 
如
儀
而
散 
洵
盛
會
也 

■
黃
雲
山
公
所
分
部
六
週
紀
念
盛
况 

城
坤
函
，廿 
日
午
後
一
時 
黃
雲
山
公
所
分 

部
，舉
行
六
週
年
紀
念
典
禮 
到
塲
觀
禮
者
。

政
府
之
艱
1
下
顧
僑
民
之
難
。
旣
蒙
國
民
一 

殷
殷
之
意
。"
再
三
催
往
之
是
以
不
敢
固
辭 

有
勉
盡
棉
力
。C

謹
於
本
月
二
拾
三
H

乘
車
一 

柯
京
)
顧
全
吾
中
華
氏
國
之
尊
嚴:
以
謀

。惟
吾一

座
爲
之
滿

由
爲
熟
鬧 
茲
探
其
行
禮
秩

坎
四
萬
僑
胞
之
安
容
與
幸
福
、此
君
蟬
日
夕

序
如
F
:
㈠
齊
集
，，㈡
請
全
體
起
立
向
國
旗
三 

鞠
躬
"
㈢
請
余
體
向
太
祖
她
遺
像
三
鞠
躬
：㈣
 

向
代
表
來
賓
行
一
鞠
躬
禮
。■㈤
請
主
席
耀
華
就 

位
；
因
主
席
宜
布
開
會
旨
趣 ~
也
昂
質
讀
祝 

詞
，

(><)
蟾
求
讀
祝
電
加
家
長
臻
爲
君
訓
詞
。。 

七
代
反
來
賓
演
說
者:
有
雲
埠
江
夏
總
堂
代
表 

惠
民
、、攵
甫 
雲
埠
雲
山
總
公
所
代
表
愼
余
、、 

重
敏
文
彊
學
校
代
衣
鏡
波
、、公
權
。。江
夏
掌 

實
業
部
代
我
淋
世
諸
君
』㊉
㊀
副
總
理
滙
鈞
君 

答
謝
。㊉
㈡
茶
會
：㊉
㈢
散
會
。。卽
晚
五
点
設 

筵
伯
餘
席
，宴
於
香
兀
酒
樓
，
演
説
者
人
名
同 

上
。。直
至
八
時
乃
散 
洵
盛
會
也"

■
二
埠
警
長
吿
老
辭
職 

•
埠 
.
拾
H

電
，本
處
警
察
局
長
布
辣
梳
氏
C

埠
亦
繁
贖
之
區 
所
有
溫
館

情
者
也

事
務
。C

當
愼
重
遵
令
；
交
由
隨
習
領
事
汪
淸
淪 

暫
時
代
理
，。如
有
疑
難
各
案
，。必
須
君
皋
料
理

僑
界
冋

之
*i•

:也
。

0
日
店
失
竊
疑
及
華 

緬
街
二
一.()
號
之
H

本
人

電
。亦
指
靈
便
。二
俟
原
派 

到
坎
後
。，交
代
有 
，，君
蟬

者
。，可隨一 

駐
坎
總
領.

被
匪

入
內
。
竊
大
貨
物
約
値
銀
干
三
百
八
t
.
兀
，警 

同
暗
差
郭
克
與
非
七
克
兩
人
到
塲
踏
勘
，，見
玻 

璃
窗
架
先
被
匪
鑽
通
立
孔
。C

然
後
將
架
鋸
開
； 

移
去
鐵
枝
兩
條

C

至
可
容
壹
人
之
身
入
內
爲
止 

。厥
後
幽
考
詢
諸
該
店
旁
之
均
士
客
棧
。，棧
主 

人
謂
上
星
期
四
五
兩
晚
之
前)
有
一 
華
人
名
李 

記
譯
生
〕者
；
寄
寓
該
客
楼
。一
此
案
疑
與
該
華 

人
有
關
』

當
馳
返
溫
埠
。，再
追
隨
於
僑
胞
諸
公
之
後
。
備 

供
驅
策 
。柯
京
爲
全
坎
中
樞
一
。凡
溫
館
不
能
解 

决
各
事

C

請
移
交
柯
京
總
領
署
商
酌
辨
理
。。如 

君
婦
在
任
一 
日
，。必
勉
盡 
一 日
之
勞:
尙
祈
各 

同
胞
互
相
同
氣
。。時
賜
教
言
，。以
圖
進
步
。。是

爲
至#
 t
 

言
別 "
尤一

。
尙
祈
諒

因
匆
促
就
道
』。不
及
向
伤
胞
握
手 

抱
歉
。。茲
龍
具
數
言
。。聊
表
寸
衷 

、。束
裝
依
依
一。不
盡
所
言
。肅
此
一

■

卽
頌
各
位
僑
胞
前
途
發
達
」。幷
請
大
鑒'
。駐
溫 

哥
華
領
事
保
君
峰
謹
啟
。。四
月
二
十
日
二 

◎
華
人
西
餐
館
名
字
起
訟
案 

第
四
拾
八
街
西
一
一
宣
三
七
號
溫
打
巴
潭
氏
。。命 

律
師
他
苗
氏
、具
禀
大
衙
法
官
。控
索
希
士
定
街 

東
貳
七
號(
溫
哥
華
固
厘
路
」西
餐
館
之
華
人
東 

主
賠
償:
並
請
法
庭
發
給
禁
票
、
禁
止
被
吿
用 

溫
哥
華
固
厘
路
」
餐
館
招
牌 

C

此
案
尙
未
提
訊 

◎
省
閣
員
淪
爲
酒
保

卄
餘
年
前
。
本
省
當
瑪
田
氏
任
省
長
時
，"
有
閣 

員
名
拉
打
者
固
一
赫
赫
之
紅
員
也
。"
茲
因
窮 

苦
無
聊
。致
淪
落
在
政
府
酒
房
當
賣
酒
職
，前
日 

在
小
衙
被
禁
酒
隊
差
控
爲
售
賣
酒
牌
於
住
亜
畧 

卑
埠
紅
人
努
路
案
，。由
法
官
芬
利
提
訊
。。據
拉 

打
氏
供
稱
。。余
固
知
售
酒
牌
於
紅
人
爲
違
例
00 

但
當
努
路
氏
到
酒
房
領
取
酒
牌
時
，。並
未
聲
言 

其
爲
紅
人
。C
且
其
容
貌
不
像
紅
人
。C
余
以
其
爲 

平
常
市
民
。，故
遵
照
定
章
。、收
彼
兩
元
後
』。卽 

給
以
酒
牌
云
。，芬
利
氏
聆
言
。着
押
候
遲
日
方 

下
判
詞
。。

。
日
總
領
館
隨
員
演
說

駐
人
埠
日
本
總
領
事
館
隨
員
川
琦
寅
雄
。
前
夕 

應
本
市
士
脫
辣
稿
拿
學
校
學
父
與
教
員
協
會
之 

請
C

向
齢
會
員
演
説
云?
日
本
擅
能
融
化
世

已
任
警
長
職- 

委
員
會
准
儿
就

。茲
以
年
老
呈
請
警
務
 

"
日
該
委
員
會
中
人
樹
爲

自
 土

二
三

一3
-

此
事
聚
議 
我
次
准
其
辭
退 
幷
給
予
養
老
金 

俾
終
餘
年

◎
陳煥章博士造福華僑

"⑥
户全加致 公堂駐雲總

地
町
取
締
衣
館
新
例 

人:
本
埠
華
僑
。
備
受
苛
例
壓
妲

滿向

辨事處通吿

苦
無
可
吿
。
昨
陳
煥
章
博 
士
到
來 
"
籌
捐
孔
教 

大
學 
適
遇
取
締
華
人
衣
館
之
例
發
生
。。其
最 

不
便
者"
㊀
要
衣
館
整
通
天
窗"
直
出
樓
頂
ri) 

㊁
不
準
代
衣
館
睡
宿
。•
㈢
每 
一 人
要
有
十
尺
丁 

方
之
做
匚
塲
。
此
等
新
例
，
不
啻
下
逐
客
之
令 

僑
胞
惶
惶
。
陳
博
士
知
之"
特
親
往
見
華
區 

之
天
主
教
神
甫
。力
求
帮
助
請
將
此
例
免
除
， 

今
己
聞
有
冉
行
修
訂
之
說" 
暫
時
所
有
之
衣
館 

。。仍
準
住
宿
，：不 
必
修
整
，，陳
博
士
可
算
爲
僑 

胞
造
福
矣
。。查
去
年
伍
朝
樞
亦
曾
由
此
取
道
過 

紐
約
。。僑
胞
訟
筵
招
特
，，懇
伍
向
地
方
政
府
講 

情
，、
以
求
取
消
山
例:
不
料
卒
無
影
響 "
今
陳 

博
士
到
來
。。盡
力
向
大
主
教
神
甫
疏
通
。，竟
能 

取
消 
故
僑
胞
之
對
陳
博
士 
皆
極
爲
感
激 

•
坎
相
得
名
譽
學
位

爲通吿一

月三十號

即夏曆三月卄壹日」爲洪

門先烈陳近南先師寶誕之

期仰各埠致公堂屆時 一 律

一紀念大會公r  

績而重大典一 月.
祝以

民一
附
錄
紀
念
禮
式

㊀
齊
集㊁
升
炮㈢
奏
樂㈣
向
國
旗
黨
旗
及
先
師 

像
8IJ行
三
鞠
躬
禮⑤
三
呼
口
號
因
主
席
就
位
e
 

宣
講
先
師
歷
史8

演
說④
禮
成㊉
散
會

滿
地
可
卄
日
電 
本
處. 

定
1

五
月
廿
九
H

，
於

學
教
職
員
。 

行
學
生
畢
業

9

總堂卜八年職員

..籌辦開平模範村招股斜▼◎

▲敗
者
本
堂
同
人
擬
建
公
立
模
範
村
先
經 招
集
第
一
期
第
贰
期
優(
/v-r

-M温
家
価 

先
股
購
有
洪
聖
洲
等
地
税
約
出
门
畝
報
宜
洲
量
各
g

案
茲
乂
招 
翻
總
片 

決 

普
通
股
凡
屬
中 
、人
如
能
依
大
堂
各
麻
指
均
'•1附
股
欲
知
招
股
慌
姉
队
霜
恤
恻
例
相
 

簡
章
請
向
下
列
分
部
職■
處

問

取

町

也

审

砲

9
 

駐
雲
高
華
分
部
職
員
委
員
長
药
祀
杰 

一
人
，
評
議
員/

h1 庫
員
鄧
湛
隆 

書
記
吳
業
福 

通
訊
及
收
股
銀
處

文
牘 
因
萬
魅
周
少
卿
 

交
際 
周
新
和
周
廣
連
 

監
督 
吳
棟
材 
蔡 
光

一
先
始
芳
周
金
賢 
周
瑞
挹 
周
成
鉤 

吳
英"

周
文
彪
周
勝
瑞
蔡
英
頴
 

周
朝
鎬 
周
成
額
周
錦
家
周
家
駒
 

吳
庚
周
枇
賢
 
周
家
湖 
周
朝
相 

周
成
巧
周
卓
華
 
吳
正
炤 
周
南
德 

周
作
海 
閥
家
森 
周
瑞
随 
周
潤
彩

周
逢
瑞 

吳
業
鉅 

吳
金
能 

M.
碩
筆 

陶
簪
振 

周
喘
植

疲

帯

济

Sun  Y
ip 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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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緊要啓事

雲
埠
支
堂
代
表
蔡
冠
英
八
代
发
支
堂
提
議:
總
在
前
U

所
集 

之
门
子.會 
於
今
尙
未
完
全
淸
還
。。挪
M
e
z
r
.

印
之
利
融
撤 

去
，以
収
易
於
淸
還
，惟
衆
議
决
歸
謂
若
符
刊
息
盡
，"
撤
侑 

1111 對
於
本
堂
前
途
侑
用
未
免
忠
響 "
茲
杵 
宋
議
决
百
于
月
歸 

還
時
期
〈不
論
久
暫
一
m

秋
行
每
份
派
息
以
一
元
。C

以
昭
信 

實 
惟
本
堂
現
目
財
政
无
自   

H
l力
，f 
门
子
會
票
淸
還
。俟
乃
日 

籌
有
的
欵
。。定
當
在
報
紙
宣
佈
也

Sun

 Y
ip  T

o
n
  

l/o. 

2  

anren

 St:
m
ncouver  

B
*  

C
・

附
股
認
股
諸 

通
用
銀
單
付. 

之
日 ̂
 標
準

認
>:
股
份
若
卜
四
厶
所
厶
地
銀
打
買
香
港

本
分
部

來
Jt. 
酒
價
咼
低
照
收
到
銀

維城

/
0

吿

一 議
决
取
消
拾" 

月
尾
H
  

I1-.
   

截
， 

一 議
决
本
總
堂" 

双
票
年
湮
代
一 

是
以
任
新
整
卜

:
"
二
月
一
川 
ilij過
「若
不
交
堂
底"
則
限
至
居

•
收
之
議
案
」一

(
立
至
今 
IIP載
有
奇
前
者
咨
昆
仲
所
取
得
之
堂

夫
國
家
與
社
會
。。由
個
人
之
性;
與
衆
人
之
性 
。由
小
部
落
與 

大
部
落
合
而
爲
團
體
者
也
其
中
之
結
晶
體
端
賴
才
財
兩
裕
or.

循
權
已
羣
界
之
軌
道
一
相

一靈

進
一
人
才
看;

魂
也 
錢
財
者
。團
體
之
脉
絡
也
小
相
附
麗
，>
團
體
之
特
神
，方

再
行
守•
律
轉
換
新
色
底
票
，。昭
創 

微
•
毛.力
：
如
未
取
堂
底
票
者
。。

能
活
動
，若 

之
靈
魂
失
任 

之
靈
魂
以
抽

只
有
人
才
“悔

脉
絡
以
流
通
，，刖
人
才

囘

寂
之
軀
壳 
若
團
體
只
有
錢
財 
無
人
才

徼
交
站
本
金
一
，兀"
住
雲
埠
範
圍
者
則
繳
交 

各
埠
昆
仲
，則
直
接
寄
交
域
埠
德
堂
。
偷
有

須
以
一
律
加
入
， 

実
埠
支
堂
。其
餘

"
疋一

財

誠
虛
有
其
表 
然
肚
間
上
之
大
小
團
鰐
让
力
財
之
收
效
，成
儿

徘
徊
觀
望
或
恃
頑
不
避
繳
交
者
一
如
有
事
報
到
本
堂"
定
當
分 

别
從
嚴
處
罰
一
或
槪
直
不
理

議
凡
雲
趣
支
堂"
所
收
入
之
基
本
金
多
少
，以
-/1. 成
繳
交
總
堂 

餘 
iL成
則
歸
支
堂
以
作
维
持
經
費
，

-
議
决
因
本
總
堂
遞
年
打
政
經
費
浩
繁•
無
從
籌
措 
本
堂
兄
弟 

應
有
維
持
之
責
。。先
有
義
務
。曾
有
權
利 
凡
本
堂
兄
弟
每
年 

額
繳
常
年
經
費
一
元
，爲
行
政
之
需
C
以
資
挹
注

C

而
維
堂
務 

遞
年
要
繳
淸
此
項
經
曾"
方
得
享
受
本
堂
保
護
之
權
利
，至
雲 

埠
支
堂
收
入
之
常
4

經
費
則
歸
支
堂
，除
雲
晩
之
外"
各
埠
昆 

仲
請 
一 律
繳
交
本
總
堂 
以
資
維
持
，

hee  T
uck

 T
ong  

P  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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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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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|<:

冋
一
一
月
什
叫
晩
全
體
會
議
决
定
播
過
執
行 

A

埠
鎧
切
绰
用
艦
章
第

—
四
週
年
膚
倉
于
浩

大
事
業
者
，斷
非
徒
藉
其
團
體
之 

內
之
人
。皆
各
盡
其
才
能 
各
盡
屮

字
能
效
之 
凡
篇
團
體
一 

令
<>: 爐
"
冶./  

，.- 
方
能
一

團
結
而
成
堅
固
之
體
統
以
應
肚
也 
我
達
權
社

,.,;-
处
是
耶 

丑
達
權
社
員
。素
號
洪
門
之
優
秀
後
傑 
不
啻
爲
致
人
堂
上
靈
魂

二
亦
卽
致
公
堂
之
先
鋒 

且
重
；
若
值
事
委
蛇
小 

:
不
繳
納
經
費
，亦
何 

親
大
會 
。重
訂
社
章
，c

如
國
家
之
要
鎭
外
藩 
貴
任
暴
嚴 

何
責
名
此
團
簡
、、社
員
放
棄
責
仕

，此
人
國
拾
tL年 
開
懇 

711 

第
貳
拾
嚙
兩
條
。■

有

爲
經
費
而
規
定
也
，而
人
才
難
得
Q
。姑
不
必
論
對
於
欠
經
毀
 

一
節"
今
逾
南
年
有
奇
矣
。
而
所
欠
省
依
然
玩
忽
，以
致
社
務 

疲
罷
社
員
放
棄
」
莫
此
爲
用
是
以
開
个
龍
會
議
議
决 
凡 

有
社
員
。，拖
欠
容
項
經
費
.
從
佈
吿
之
日
起 
再
限
八
個
月
一 

期
限 
務
要
新
舊
淸
繳:
否
刖
定
照
第
貳
拾
章 
第
二
拾 
童 

處
理
。毋
稍
寬
縱
。仰
冬
上
社
遵
照
霧
理
可
也
：
此
佈
。
民
國

城
項
逹
權
總
礼
經
佈

—八
年
四
月
八
號
，。

啟者本總會謹擇於五月卜二號上午 

舉行懇親大會及成立第卜四 

紀念典禮該日並演白話劇遣

■
興屆期敬請

印皿崇義會支部暨諸昆仲駕臨助慶曷

頌德.

电©

十時

敢
老
，先
兄
劉
燃
字
炳
勤
向
在
片
一 

忽
染
急
症
與
世
長
辭
但
所
遺
銀 

囑
其
後
甲
勤
知
悉
原
委
登
車
到

生
意
舖
業
新 

能
岡
公
所
拗

爲
呈
禀
保
領
事
據
理
與"
庭
交
涉
有
年
蒙
保
領
事
經
將
遺
欵
一

千
万
百
三
拾
九
元
一
毛
八
仙
交
本
一

，收
囘
曾
于
三
月
迎

勝榮幸

號
如
數
將
欵
滙
囘
先
兄
之
子
如
芝
侄
收
用
想
該
欵
之
得
囘
泡
賴

經費廣吿

龍
岡
公
所
執
事
指
鬱
有
方
實
蒙
一

交
涉
F

總
會
需
費
浩
繁
端
賴
各
會
員
4

月
費
維
持
現
在
髪
者
固
 

多
其
未
遵
繳
者
亦
有
茲
特
布
吿
凡
會
員
欠
蜘
者
他
如
來
 

以
資
挹
注
否
則
照
會
章
辦
理
不
貸
此
布

公
收
筑
人
敢
少
皮
 
曹
茂
森 
林
瑞
和

澤
僑
民
之
所
致
也
弟
等
受
賜
感
激
無
涯
讀
登
報
端
以
頌( 

衆
咸
知
焉•

喂
。諸
君
。爾
之
存
欵
欲
收
七
釐
息
乎
，如
欲
收
此
數
者
請
卽
日 

通
函
示
知
。待
本
社
將
獲
此
厚
息
之
法
詳
細
奉
吿
本
社
資
産
數 

逾
百
萬
元

域
埠
崇
義
會
支
部
公
推
有
權
收
銀
人 
謝
麻
 

凡
會
員
繳
交
各
費
請
任
交
與
五
位
有
權
收
短
人
爲
幸 

^
齡
収
每
逢
星
期
HA由

正
午
拾
二
時
起
至
夜
晚
十
二
時
止

普
魯
丹
灑
貯
欵
與
按
掲
會
社
謹
白

英
文
住
址
如
下

102,103  Yorkshire  Bldg.
Vancouver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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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
藝

、
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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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港 

滙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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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每 

百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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